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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证券交易所

监管措施决定书

〔2024〕7号
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

关于对华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予以
书面警示的决定

当事人：

华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。

华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华西证券）在投行业务内

部控制方面存在如下问题：一是投行业务管理制度与内控机制方

面，未制定及时掌握公司债券项目情况和业务人员执业活动的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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目管理制度；二是立项管理方面，个别不符合公司制度规定立项

标准的项目通过立项；三是其他投行业务内部控制方面的问题，

包括部分公司债券项目销售工作中，存在业务承做团队同时开展

债券销售询价工作情况；分管投资银行业务条线的高管同时兼任

债券业务部总经理；个别债券发行中，债券承销业务部门请自营

部门协同开展债券认购，明确指定认购标的、金额；个别债券类

重大风险项目退出关注池不符合内部管理制度的要求等。

前述违规事实已经由监管机构在现场检查中查明。相关行为

违反了《证券公司和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合规管理办法》第6

条、《证券公司投资银行类业务内部控制指引》第26条、第32

条、第46条、第88条、《上海证券交易所公司债券上市规则（2022

年修订）》第1.5条、第1.7条、《上海证券交易所非公开发行公

司债券挂牌规则》第1.5条、第1.7条等相关规定。

鉴于上述违规事实和情节，根据《上海证券交易所会员管理

规则》第8.5条、《上海证券交易所公司债券上市规则（2022年

修订）》第6.2条、《上海证券交易所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挂牌

规则》第7.2条及《上海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和监管措施实施办

法（2022年修订）》等相关规定，上海证券交易所（以下简称本

所）做出如下监管措施决定：对华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予以书面

警示。

你公司应当严格遵守法律法规、本所业务规则，完善并有效

落实对公司债券承接、申报、发行、存续期管理等方面的内部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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制制度，及时自查并按要求完成整改，规范执业行为，提高执业

质量，保障投资者合法权益。

上海证券交易所

2024年 1月 17日


